
根據修改部分

住民基本台帳法的法律，

對外國籍居民也可以作成住民票。

隨之可達到每位外國籍居民方便性提高以及市町村等行

政的合理化。該法律的實施預定是在，

2012年（平成24年）7月份左右。

同時外國人登錄法也會廢止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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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籍居民的方便性得到如此的提高。

●姓名等變更的申報
●在留資格變更
●在留期限更新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等

地方入國管理局

●上陸許可
●交付在留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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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5月左右（＝基準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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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向新制度圓滑進行過渡⋯⋯

臨時
住民票通知

住民票

（1）基準日

①已在市町村外國人登錄原票進行登錄的外國人

②實施日時預計將成為相關市町村外國籍居民的外國人

有關符合以上兩方條件的外國籍居民將作成臨時住民票。

此臨時住民票的記載事項若和實際情況不符合時請根據外國人

登錄法之規定進行變更申請等相關手續。

（2）基準日後到實施日前之間，對於滿足上述①②兩方條件的外

國人也同樣作成臨時住民票。此時也將根據外國人登錄原票

中記載內容而作成臨時住民票，因此請根據外國人登錄法進

行申請。

實施日

實施日起從臨時住民票過渡到住民票。

可發行記載有日本人和外國人所組家庭全體

成員的證明書（住民票副本等）

變更住址的申報即被認為也提交了國民健康保險

等申報，同以前相比申報得到簡單化。

有關在留資格以及有效期限的變更，

以前要向地方入國管理局和市町村兩

方提交的申報只要向地方入國管理局

提交就可以。

【外國人登錄法】
以公正管理在留外國人的居住和身份等為目的，規定居留在我國的外國人需向居住所在地市町村提
交身份事項和居住地等申報，進行外國人登錄的法律。

【住民基本台帳】
記載有姓名，出生年月日，性別，居住地等的住民票按戶編成的內容，為面向各位住民提供各種行政服務的事
務處理基礎。「住民基本台帳法」是規定該制度的法律。

【外國籍居民】
修正後「住民基本台帳法」中，主要以合法超過3個月在留，且有居住地的外國人為對
象。具體為在留卡交付對象者和特別永住者等。

【在留卡】
按照改正後的入管法，司法部長針對合法在我國中長期居留的外國人、
伴隨上陸許可等和在留有關許可而交付的卡。

搬家

●新制度移行後 法務省（地方入國管理局）和市町村間進行信

息處理，因此外國籍居民另外向市町村提交的申報負擔得

以減輕。

●對於外國籍居民也作成住民票，日本籍居民

和外國籍居民按戶編成，作成住民基本台帳。

隨之對外國籍居民也可發行住民票副本。

●有關至今按住民基本台帳和外國人登錄法兩

種不同制度而掌握的多國籍家庭（外國人和

日本人組成的家庭），也能更準確地掌握家

庭構成，還可以發行有家庭全體成員記載的

住民票副本。

●根據住基法提交轉入申報時，即被認為也提

交了國民健康保險等申報，與之前的外國人

登錄制度相比可減輕申報負擔。

●接受委托的代理人也可以進行轉居等住民

基本台帳法上的相關手續。

●有關住民基本台帳的部分複印，可供國家，

地方公共團體以及個人，法人閱覽。如有

閱覽需要時，外國籍居民住民也屬於相關

對象。

為使從外國人登錄制度向住民基本台帳制度圓滑進行過渡，在市町村作成將臨時住民票，並將其內容通知本人。

臨時住民票在實施當日變為住民票。

（3）通過左述手續，針對已進行外國人登錄的外國人在實施日

後屬於外國籍居民的人會在實施日作成住民票，因此外國

人無需提出申報。

※實施日當前入國時有可能

無法在實施日作成住民

票。對於這些外國籍居民

需要在實施日後14天以

內將姓名，居住地等申報

提交給市町村櫃台，作成

住民票。

在留
卡 特別永住者

證明書


